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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瑞巨輪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公告 
            

中華民國 108年8月7日 
公告事項：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經理之「柏瑞巨輪貨

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之保管機構報酬採折讓調

整，從原年費率0.08%調降至年費率0.06%，續自民國(下同)108年8月16
日起，至109年8月15日止，為期一年。 

說 明： 
一、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08年8月6日，金管證投字第1080325317號之

核准函辦理。 
  

二、本基金信託契約增訂條文內容及公開說明書修訂如下表，修正後公開說

明書亦可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pinebridge.com.tw)下載。 
 

表(一)：本基金證券投資信託契約  補充合約與信託契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條次 本次補充合約 信託契約範本 
前言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理公

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行受益憑證，募集柏瑞

巨輪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金(以下簡稱本基

金)，與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基金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

他中華民國有關法令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

理公司為委託人、基金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立本

證券投資信託契約(以下簡稱本契約)，以規範經

理公司、基金保管機構及本基金受益憑證持有人

(以下簡稱受益人)間之權利義務。今基金保管機

構業已同意經理公司提議折讓保管費率，經理公

司爰與基金保管機構訂立本增補合約，明訂保管

費折讓費率及實施期間。經理公司及基金保管機

構自本補充合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成為本補充

合約之當事人，除經理公司拒絕申購者外，本基

金之受益人自經理公司接受其申購並繳足全部價

金之日起，成為原信託契約及本補充合約之當事

人。上述之當事人願遵守合約條款如下： 

本條新增。 
 

第一條 
基金保管機

構之報酬 
 
 

本信託契約第十六條第二項保管機構之報酬自民

國一０八年八月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九年八月

十五日止，由每年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0.06%】，由經理公

司逐日累計計算，每曆月給付乙次。 

本條新增。 
 

第二條 
效力 

一、本補充合約自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之日

起生效。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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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本次補充合約 信託契約範本 
二、本補充合約為信託契約之一部分，其效力與

信託契約相同，本補充合約未規定之事項悉依信

託契約之規定。 

 

 
 
表(二)：本基金公開說明書 修正對照表 

文件名稱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理由 
壹、基金

概況 
一、基金

簡介 
 

(二十三)保管費：保管機

構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每年百分之零點零

捌(0.08%)之比率，由經理

公司逐日累計計算，並自

本基金成立日起每曆月給

付乙次。 
現行費率:每年百分之０．

０八(0.08%)折讓為每年百

分之０．０六(0.06%)，此

折讓費率續至民國 109 年

8 月 15 日止。 

(二十三)保管費：保管機

構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資

產價值每年百分之零點零

捌(0.08%)之比率，由經理

公司逐日累計計算，並自

本基金成立日起每曆月給

付乙次。 
現行費率:每年百分之０．

０八(0.08%)折讓為每年百

分之０．０六(0.06%)，此

折讓費率續至民國 108 年

8 月 15 日止。 

說明保管機

構報酬折讓

期間 

壹、基金

概況 
十、受益

人之權利

及負擔 
 

1. 受益人應負擔費用之項

目及其計算 
柏瑞巨輪貨幣市場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受益人負擔之

費用評估表 
保管費 每年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 0.08% 
現行費率:每年百分之０．

０八(0.08%)折讓為每年百

分之０．０六(0.06%)，此

折讓費率續至民國 109 年

8 月 15 日止。 

1. 受益人應負擔費用之項

目及其計算 
柏瑞巨輪貨幣市場證券投

資信託基金受益人負擔之

費用評估表 
保管費 每年基金淨資產價

值之 0.08% 
現行費率:每年百分之０．

０八(0.08%)折讓為每年百

分之０．０六(0.06%)，此

折讓費率續至民國 108 年

8 月 15 日止。 

說明保管機

構報酬折讓

期間 

壹、基金

概況 
十、受益

人之權利

及負擔 
 

2.費用給付方式： 
(2)保管機構之報酬按本基

金淨資產價值每年百分之

零點零八(0.08%)之比率，

由經理公司逐日累計計

算，並自本基金成立日起

每曆月給付乙次。目前，

每年百分之０．０八

(0.08%)折讓為每年百分之

０．０六(0.06%)，此折讓

2.費用給付方式： 
(2)保管機構之報酬按本基

金淨資產價值每年百分之

零點零八(0.08%)之比率，

由經理公司逐日累計計

算，並自本基金成立日起

每曆月給付乙次。目前，

每年百分之０．０八

(0.08%)折讓為每年百分之

０．０六(0.06%)，此折讓

說明保管機

構報酬折讓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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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稱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理由 
費率續至民國一０九年八

月十五日止。 
註(1):民國九十九年二月十

五日起，至民國九十九年

五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2):民國九十九年五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九十九年

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3):民國九十九年八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九十九年

十一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4):民國九十九年十一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０

年二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5):民國一００年二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０年

五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6):民國一００年五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０年

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7):民國一００年八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０年

十一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費率續至民國一０八年八

月十五日止。 
註(1):民國九十九年二月十

五日起，至民國九十九年

五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2):民國九十九年五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九十九年

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3):民國九十九年八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九十九年

十一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4):民國九十九年十一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０

年二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5):民國一００年二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０年

五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6):民國一００年五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０年

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7):民國一００年八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０年

十一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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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稱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理由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8):民國一００年十一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一

年二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9):民國一０一年二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一年

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0):民國一０一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二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1): 民國一０二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三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2): 民國一０三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四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3): 民國一０四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五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4): 民國一０五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六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8):民國一００年十一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一

年二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9):民國一０一年二月十

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一年

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百

分之０．０八(0.08%)折讓

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0):民國一０一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二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1): 民國一０二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三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 
０六(0.06%)。 
註(12): 民國一０三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四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3): 民國一０四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五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4): 民國一０五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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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稱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理由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5): 民國一０六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七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6): 民國一０七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八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7): 民國一０八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九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5): 民國一０六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七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註(16): 民國一０七年八月

十六日起，至民國一０八

年八月十五日止，由每年

百分之０．０八(0.08%)折
讓為每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 

伍、特別

記載項 
四、 本

基金信託

契約與契

約範本條

文對照表 
 

基金保管機構報酬之折讓 
(十七)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經理公

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

行受益憑證，募集柏瑞巨

輪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
與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金保

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

有關法令之規定，本於信

託關係以經理公司為委託

人、基金保管機構為受託

人訂立本證券投資信託契

約(以下簡稱本契約)，以

規範經理公司、基金保管

機構及本基金受益憑證持

基金保管機構報酬之折讓 
(新增) 

說明信託契

約補充合約

之原由及基

金保管機構

報酬折讓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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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稱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理由 
有人(以下簡稱受益人)間
之權利義務。基金保管機

構業已同意經理公司提議

折讓保管費率，經理公司

爰與基金保管機構訂立本

增補合約，明訂保管費折

讓費率及實施期間。 
補充合約與信託契約範本

條文對照表 
前言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經理公

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

行受益憑證，募集柏瑞巨

輪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

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
與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金保

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

有關法令之規定，本於信

託關係以經理公司為委託

人、基金保管機構為受託

人訂立本證券投資信託契

約(以下簡稱本契約)，以

規範經理公司、基金保管

機構及本基金受益憑證持

有人(以下簡稱受益人)間
之權利義務。今基金保管

機構業已同意經理公司提

議折讓保管費率，經理公

司爰與基金保管機構訂立

本增補合約，明訂保管費

折讓費率及實施期間。經

理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自

本補充合約簽訂並生效之

日起，成為本補充合約之

當事人，除經理公司拒絕

申購者外，本基金之受益

人自經理公司接受其申購

並繳足全部價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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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稱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理由 
成為原信託契約及本補充

合約之當事人。上述之當

事人願遵守合約條款如

下： 
第一條 基金保管機構之報

酬 
本信託契約第十六條第二

項保管機構之報酬自民國

一０八年八月十六日起，

至民國一０九年八月十五

日止，由每年百分之０．

０八【0.08%】折讓為每

年百分之０．０六

【0.06%】，由經理公司

逐日累計計算，每曆月給

付乙次。 
第二條效力 
一、本補充合約自金管會

核准之日起生效。 
二、本補充合約為信託契

約之一部分，其效力與信

託契約相同，本補充合約

未規定之事項悉依信託契

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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